ALY B RRIT R A
113& & ¥ 4 f] 3 %225

‘51%"‘ FliEr T RIFE SR BET BTG A

| (113& R 1 F %14205’%{) ’ 7'\1‘ K de

i =
A FLlR Am REEE o ey AR Aok A AT
i EAmELp o
Aiedz P RerEiTd B4 BRI AT W2 INA - IRTA
RAT R E T 0 G W

PEER 2R
~~$%r%i?%@%’%F%i 5910/ [ #3705

HEfEedod B RATR (5 TERIGEY uE

P F —?%*%év%vwﬁ- TR pATR b Hoapias

FRRBF B R A et (AetiE) o

~ E/—H.E _:ﬁt %\J.I’l

Fipok 2 s & s o ek 2550 H 1T 2 F Sk 5 R
B 2 ek %2160 ~ %2120 ~ H2200F ¥ 202 (7% (i P

%ﬁ'\b = _:‘jt [}
(:)#‘72“ |72 5 20015 % 278 7 #R4l2. = 2R 5 }g’jﬁ— L E 0 Ak

LEG RS R ESITL ) T RH LR
Qt’ﬂﬁdﬁ%kw;%ﬁﬁiﬁh N REELY LIEEE
BY PRGBS LRSS
E’m&‘ﬁ;ﬁb’k’r%‘%éa‘#ﬁ 12 %2550 $ 198 2 % > g AP iE
%225 Bz AR o PIESER g L TS TP RIS 25 2
g RHReR Sl 0 T e RFIEAAZAHEETR

—_ f%ﬁ;j_ 2_[# 'fif’*&] 4 ]4’} —gﬁ,fg'ﬂ s —;‘-"f Ji”%) e % 300
2o T %g%\’%/f”*°

1



Bkt pg gy F2 MAE: S ARLBAFL TR
"]( » A 5' HE o
a2 v - 5 mﬁﬁé“ 2% Lo ARGIREPF  BETES

55 i T FL M. T ﬁ‘ Bk %R B A o
LR ~ﬁg5é@_%m%4wﬁwb%4p&i%
LR €ﬂ$%$ TR E SX 2T RTRRE
L wﬁ’ﬁﬁwx SE L AGEEA (7 G0
f?%’ 4ﬁ?*4%&%ﬁ>?\%%iﬁ%§£@%
o

AR e o %%gﬂfﬂrﬁ’%;g
FRAFEIR D BARENT @ i
B~ e~ g AL “rx#%"?fa' E R R
P EEE 2 FRER - REEGARRGE (L 355
HF ) 2 ETHEFE- vk BAGeL ¥ srm )0 X
gﬁ.‘xr/}% ﬁiéﬁ £z IrEEE .

‘/API{‘*KA,\:

2 AEFREFRTR (FEHEZ ) a @A (T
'%>w9m’*%ﬁf¢“ﬁﬁﬂwxmuw<iéMﬂ5%g;
16F ) » X3 HAMEFRE7 2 (L8 35527 ) » ¥p
hh &P e iﬁim 4%Pwuwaﬂ,a¢y@g

X

Byt AL AZ ) RrE 199 T F A
Jpick o £ ”'Jzﬁfv38 2. 1% IJEH"—FA‘ IR EY L
o o T DR — IR Gy T TR T o i E
%E °

o~ RAEPRE 5449 S 1A B~ %378 ~ %4500 % 158
%245411;1;?2:E’ S A DA Aed 2 o

I ~AeR PRAZA B pdeizd2z ¥ pAs20p poe Afde ]
Tk o PN AT Z B LA (FHE X))

ARERBZT Y BRGNP PRS-

v = EX 3] 113 =& 10 A 23 2

PP A F F BV
P AFEPERIER -



LA RAT A e JREA S R Y Bk BT R R
PR KRBT RN AD Az pAE o

vl Bl
fo® & ® 113 & 10 * 23 P
A S B )02 i
(=12 % 212i% ]
i~ RFER L AR BEEIMNEE N R
RN H B pgE2 L 5D @/4 A MAR A

p
1_&']‘}“1:4);‘;!};/ IHJ\;I"‘/_:‘JG‘; 9—171_,],[—L-BJ$0

P~
\

N

N

»

o Do
p—
oo
\_\
3

>

T %2100 52152 >3 F > ixiad - REXFAE{F
TR AR PR T 2 R R

[=]:2 %2205 ]

EGNLIN M A S S S - ] = A < A 'ijaj‘fgi\‘«ﬁ“’] , K
MEETEY RLFEPE MY AR R AU LE UG
g o~ ER W@‘a%’;’%‘ﬁﬁﬁé‘?”?i@”Tﬁpﬁi 3
B @HEL KU Ao H W ﬁa;ﬁﬂg-ﬂﬁ » 7T o

5 %
Flspi 4 5 RE S22 RARSET > 553
—_— Al > ~ —r
2

ERETHRIREIRETEFM L F AR
113# & F % 14205%%
e 2 EEF 7 23% (RR00E0200p 2 )
200 OO®OO#K000% 05 005
B A e 2g - S5 0 20000000005
FABRLFF TR IFERE  Fd AR L ¥

w



SRSl IR TR O AR I - IR A £ Sl PASE R A S L
PREEF
ﬁ'%?‘ﬂg f‘-"@’%\ "R36407 | (T%a_ AR RBER) fé‘ﬁfﬂiﬁi«ﬁ:
T R P (THL L FEDP) R E AR %
%%&$£\£< HoBSMIB &% 2HRF ) o HAGfE
DR R 76%?%@1112&19 BEp > 3T %
=

FREYF By mEEEE SR 0 REA R
i * teg Tasdl68590 , » T EHEIZTTT 2§ F &R
2 5 Tjj*fgq*“*mrr? % TR ERR ) e BT i
Ptk Sk TBSMI R36407, » * M &3, Gk Em
23 - ar-r%‘riraw’ji MR EEEY 352 FELE R
i WA RS2 F LR 2 SRR S
HY P Sk D2/l o fPEfETEELE Fo v
Bk FTHME HRIVTTZF S R RFEFATLW
(T ) 19972 #7888 > 4B E I o

FEMEPAS MP HEFLFEBRLHY CBEF L
fy?r’g FRBFIEANF IR

it Ul DARE S
IBERER LR EE FOTEGE YRR KA o
R R Eﬁwiﬁﬂﬁ%@?iﬂ%m* ~ 1R
R EFERFLE AR AAR: B AERRE
Y PHRIFAE SR LD ”Lr*rxigﬁ»‘?i%‘?& #PEI\
TH TR B SRR S IL'F%* Vi AU L
e BEFAE - HPPHRBERT -
P or s o e %216 ~ F2120F ~ % 2200F % 298 2
AR RS |72 % iav 278 2 % & 3 Jf?%—?%r@
e (M3 ) 2 R Eﬁ‘% P EARE R & (i
25456304 ) F B4R Ji"é Ta&FE]Ef‘%mFﬁJ'J/i
e S '%}ir"ﬁ"ﬁt&ﬁ"ﬂ”%}i TR rgf};if”é’-"“r
BT A TV % o R - FE S B Lo 5 RaR
gr,%wwaﬁ%ﬁ%aaﬁrﬁu%%@f%%mw%

\

7

}
=\

e
4

ETINS

N\



a8t o o Ak 2 A e B A iE199~ 0 ik % 381k 2 ]

%1@?~%3E%Lglﬁizk’ariﬁmﬁ—swzﬁngﬁz;g
f’f}x‘i:c):ﬁ iff‘c W EE o

‘ Jiﬂfzz%%hﬁ‘lf FEL A A

L

i

A &
£ o B i
P

’/é—“]x;:‘a

o
H EN ® 113 # 3 ’ 22 2

(FRBgRIaEPr2F2~3F %)

T 210 L% 216 v d o ki @ FAEY
2RFALRE P T E LR LA

vOoER R R 2120%

Zig > RBER RS S ATFEFFEEIMNET > VR
AR EE T Rd o R A TSR A F
| BT 3 HAA RS 9 FATHE o

PoERRAE % 2200%

(F=%)

ERFAP P2 23 B CRBlE R RY AN K
AR A L 2ZEP LA AEEAFT LR U

o
Bri BB ATRELS EBER TN AL 2 Y B
@g%%’iué%ﬁﬂ*iiﬁm%’ﬁk°

\\\

X W 4 "ﬁ%%i@éﬁé%?’é&faﬁﬁéﬂw
AT e | ERT YR RS 3 F AT E
Wﬁmﬁﬁ%&ﬁﬁﬁ’éiﬁﬁgamw,ﬁgﬂ@ﬁ»%,



7!1:}]?7 o

TEAAREE

(- ) A GEBTHFRZHIREPHL > 2 @@
Eﬁ'j’ﬁ%‘wfi/{ ‘%?‘;ﬁ:& ‘/4]?Ai4'}i£-qpljﬁ§; J /:t

-

(Z ) 2~ 2374 BT AHRH2 H2E > FRERF0ME
At E A AT ofEa R Ty 25 A F iy £
ORI ERE Y B R b o

(Z) 42 ~ 23 A AT AHAETRERG 2Bl
L2 W BPE FTE e A B emp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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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智簡字第2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晏豪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農工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2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晏豪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9-10行「並將該偽造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更正為「並將該偽造用以證明品質文字之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晏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及同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罪。　
　㈡按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就所販賣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等語，是被告所為既已構成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罪，自無論以同條第2項之罪之餘地，則聲請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同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容有誤會，惟因其基本之社會事實同一，對被告之防禦權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偽造準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所販賣之商品並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檢驗取得商品安全標章，竟於網路上販售上開商品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積進公司、不特定消費者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管制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狀，暨其於警詢時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他字卷第55頁）及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販售本案迷你行動電源（詳附件三）而得款新臺幣（下同）199元，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認無訛（見偵14205號卷第16頁），並有訂單詳情附卷可參（見他字卷第29頁），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除上開199元外，確有取得其他犯罪所得，是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199元堪以認定，且未據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4205號
　　被　　　告　張晏豪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晏豪明知圖樣「R36407」（下稱：本案圖樣）係積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積進公司）依法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安全標章（下稱：BSMI商品安全標章），其未經積進公司同意或授權，仍於民國112年1月間某日，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犯意，在蝦皮購物網站上，使用帳號「asd168590」，刊登附件1至7所示之販賣商品廣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於「商品規格」處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識「BSMI R36407」，用以表彰係經檢驗通過而具有一定品質之商品，並將該偽造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足生損害於積進公司、不特定買家及商品標準檢驗局對於商品檢驗管理之正確性。嗣經積進公司佯裝為買家，向張晏豪下單購買附件3所示之商品，張晏豪因此獲得新臺幣（下同）199元之所得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積進公司委由陳明欽律師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晏豪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代理人邱清揚律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內容大致相符，且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查詢結果、附件1至7所示之蝦皮賣場網頁擷圖、訂單資料擷圖、商品外觀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附件3部分）及意圖販賣而陳列虛偽標記商品（附件1、2、4、5、6、7部分）等罪嫌。被告所為意圖販賣而陳列虛偽標記商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處斷。。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199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2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智簡字第2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晏豪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農工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3年度偵字第142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晏豪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9-10行「並將該偽造

    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更正為「並將該偽造用以證

    明品質文字之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外，其餘均引

    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晏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

    罪及同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特

    種文書罪。　

　㈡按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

    告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

    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

    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就所販賣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等語，

    是被告所為既已構成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罪，自無論以同條

    第2項之罪之餘地，則聲請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同條第2項之

    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容有誤會，惟因其基本之社會事實同

    一，對被告之防禦權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偽造準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不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所販賣之商品並未

    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檢驗取得商品安全標章，竟於網路

    上販售上開商品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行使偽造準

    私文書，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積進公司、不特定消費者及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檢驗管制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斟酌被

    告坦承犯行不諱，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情節、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狀，暨其於警詢時

    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他字卷第

    55頁）及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販售本案迷你行動電源（詳附件三）而得款新臺幣（下

    同）199元，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認無訛（見偵14205號卷第

    16頁），並有訂單詳情附卷可參（見他字卷第29頁），卷內

    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除上開199元外，確有取得其

    他犯罪所得，是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199元堪以認定，且未

    據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4205號

　　被　　　告　張晏豪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

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晏豪明知圖樣「R36407」（下稱：本案圖樣）係積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積進公司）依法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商品安全標章（下稱：BSMI商品安全標章），其未經積進

    公司同意或授權，仍於民國112年1月間某日，基於行使偽造

    特種文書、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犯意，在蝦皮購物網站上，

    使用帳號「asd168590」，刊登附件1至7所示之販賣商品廣

    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於「商品規格」處虛偽刊載

    商品檢驗標識「BSMI R36407」，用以表彰係經檢驗通過而

    具有一定品質之商品，並將該偽造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

    行使，足生損害於積進公司、不特定買家及商品標準檢驗局

    對於商品檢驗管理之正確性。嗣經積進公司佯裝為買家，向

    張晏豪下單購買附件3所示之商品，張晏豪因此獲得新臺幣

    （下同）199元之所得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積進公司委由陳明欽律師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呈請

    臺灣高等檢察署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晏豪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代理人邱清揚律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內容大致

    相符，且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商品檢驗業

    務申辦服務查詢結果、附件1至7所示之蝦皮賣場網頁擷圖、

    訂單資料擷圖、商品外觀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

    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20條第2項之

    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

    品（附件3部分）及意圖販賣而陳列虛偽標記商品（附件1、

    2、4、5、6、7部分）等罪嫌。被告所為意圖販賣而陳列虛

    偽標記商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

    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

    處斷。。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199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2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智簡字第2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晏豪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農工商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42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晏豪犯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9-10行「並將該偽造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更正為「並將該偽造用以證明品質文字之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晏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及同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罪。　

　㈡按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被告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同條第2項之餘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就所販賣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等語，是被告所為既已構成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罪，自無論以同條第2項之罪之餘地，則聲請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同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容有誤會，惟因其基本之社會事實同一，對被告之防禦權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偽造準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商品虛偽標記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所販賣之商品並未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檢驗取得商品安全標章，竟於網路上販售上開商品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而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積進公司、不特定消費者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管制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斟酌被告坦承犯行不諱，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狀，暨其於警詢時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他字卷第55頁）及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販售本案迷你行動電源（詳附件三）而得款新臺幣（下同）199元，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認無訛（見偵14205號卷第16頁），並有訂單詳情附卷可參（見他字卷第29頁），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除上開199元外，確有取得其他犯罪所得，是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199元堪以認定，且未據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4205號

　　被　　　告　張晏豪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農工商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晏豪明知圖樣「R36407」（下稱：本案圖樣）係積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積進公司）依法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安全標章（下稱：BSMI商品安全標章），其未經積進公司同意或授權，仍於民國112年1月間某日，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犯意，在蝦皮購物網站上，使用帳號「asd168590」，刊登附件1至7所示之販賣商品廣告，並就屬於商品品質之事項，於「商品規格」處虛偽刊載商品檢驗標識「BSMI R36407」，用以表彰係經檢驗通過而具有一定品質之商品，並將該偽造準特種文書向不特定買家行使，足生損害於積進公司、不特定買家及商品標準檢驗局對於商品檢驗管理之正確性。嗣經積進公司佯裝為買家，向張晏豪下單購買附件3所示之商品，張晏豪因此獲得新臺幣（下同）199元之所得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積進公司委由陳明欽律師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晏豪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代理人邱清揚律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內容大致相符，且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查詢結果、附件1至7所示之蝦皮賣場網頁擷圖、訂單資料擷圖、商品外觀照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特種文書、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附件3部分）及意圖販賣而陳列虛偽標記商品（附件1、2、4、5、6、7部分）等罪嫌。被告所為意圖販賣而陳列虛偽標記商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虛偽標記商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處斷。。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199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2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